广告投放协议

广告投放协议

本合约由以下双方于2004年2月  日于中国    签署：

1. 甲方:                 甲方网站：           
2. 乙方:                乙方网站：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

1、 协议期限

1.1  此次广告投放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2  本协议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并保持其有效性直至各方已经全部履行其全部各自相应的义务或者根据本协议其他条款的规定本协议被终止之日止。

2、 广告内容、制作及提供

2.1  本条所指广告内容是指乙方拟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有关网络服务的信息，广告形式为顶部468*60 的Banner　GIF图。

2.2  广告内容的制作由乙方负责完成。若乙方需要对广告内容进行更改，则在乙方提供广告文件的情况下，甲方应在乙方书面通知（包括电子邮件形式）后四个工作小时内完成广告更改。

3、  广告发布

3.1  甲方将在甲方网站上发布乙方的广告内容，广告的发布应符合468*60 的Banner　GIF图的规定。

3.2  甲方负责所有广告投放事宜。

3.3 发布地点： a、  

               b、

4、  价格与时间

4.1  本协议所涉及的所有价格及金额以人民币计算单位。

4.2  甲方支付广告费用总计人民币      元。广告时间1年, 每季度开始前7天支付下一季度费用     元，逾期不支付的，甲方有权停止乙方广告的发布。

5、  甲方义务

5.1  甲方保证将按照有关中国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5.2  甲方保证甲方签署本协议将不构成其与任何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5.3  甲方保证甲方及此次广告所涉及的甲方网站在经营本协议项下的业务的全过程中符合有关适用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6、  乙方义务
6.1  乙方保证其将要发布的信息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之规定。

6.2  乙方保证乙方签署本协议将不构成其与任何第三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7、  终止

如果一方违反本协议规定的任何条件且在非违约方提出书面通知十（10）日内没有改正，另一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8、  保 密

8.1  甲方和乙方均有义务履行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者透露有关本协议内容项下的

任何信息。

8.2  如果本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或不再履行，甲方和乙方不得将任何有关广告内容的信息披露或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9、  不可抗力

9.1  “不可抗力”是指本协议双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合同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地震、台风、洪水、火灾或其它天灾、战争或通讯线路中断，电信部门技术、政策，政府管制等及其他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和不可控制的不可抗力和事件。

9.2   一旦发生不可抗力，遭受不可抗力一方应当于该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十（1）日内通知协议另一方,并向另一方提供由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地区的公证机构出具的证实不可抗力事件的合法证明，则本协议双方均可以中止履行本协议。如果上述不可抗力的影响未能在六十（60）日内消除，本协议双方同意终止本协议。

10、  违约责任 

10.1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应当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10.2  当违约方实质性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时，非违约方应免于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

10.3  若因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使非违约方发生任何费用或开支或额外责任，或遭受损失（利润亏损或其他间接损失除外），违约方应就该等费用、开支、责任或损失、包括已付、应付或将付的利息、给予非违约方补偿。在本协议由于何种原因终止后，本条款及其项下所有权利义务仍将继续有效。
11、  争议解决

有关本协议的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双方同意应当将该争议提交给湖南长沙市仲裁委员会，按照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结果对各方对将是终局的且具有约束力。

12、  其它

12.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12.2  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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